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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废止教材价格和

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７０３号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相关行业

发展，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放开了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

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收费，将教材价格、公证服务收费、司法鉴定服务收费下放省级管

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教材价格和相关服务收费标准。为此，经研

究，并商有关部门同意，决定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废止《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司法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１９９１］价费字５４９号）等９个文件。具体见附件《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

录》。

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依据本通知废止文件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政策进行清

理，及时废止本地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文件。

三、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教材价格和有关服务收费的监管，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教材价

格和服务收费，应严格遵守相关的定价程序，科学核算成本，合理制定教材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教材价格和服务收费，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收费行为，依法查处各

类违规收费行为，切实保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执行，其中，《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关

于中小学教材印张中准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７７５号）中关于出版发行少数民族

文字教材亏损补贴政策，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相关部门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前制定出台本地区的教材价格及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

务收费标准的，文件执行之日同时在本省范围内停止执行附件《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

策文件目录》中有关文件。

附件：《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录》

１



附件：

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目录

１、《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司法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１９９１］价费

字５４９号）

２、《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司法部关于调整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费〔１９９８〕８１４

号）

３、《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关于核定２００１年秋季中小学教材价格有关问题的通

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１３４号）

４、《国家计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１〕９４５号）

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中小学教材印张中准价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７７５号）

６、《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实验教材价格管理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０３］１７０５号）

７、《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扩大试点有关价格政

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２７２１号）

８、《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

２２６４号）

９、《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１４９４号）中关于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有关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号　　　　　二一六年一月四日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２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印发《关于重新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２０号）、《关于重新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２１号）和《关于重新发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

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２２号），按照总体不增加被监管单位负担的原则，重新审核了银监会、证监会和

保监会监管费等收费标准，现将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费收费项目主要包括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证监会和

保监会收费项目还包括相关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费。

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费收费标准分别按照附件１、附件２和附件３规定执行。证

监会、保监会相关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

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

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银监会、证监会的监管费收费标准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保监会的监管费收费标准

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均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有效期满后，相关收费单位向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重新申报收费标准。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证券期货市场监管费收费标准等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１１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３２２８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银行

业监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６８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银行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２．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３．保险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附件１

银行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一、机构监管费

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各类商业银行、信用社、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邮政储蓄

３



机构等被监管单位收取的机构监管费，按被监管单位上年末实收资本的一定比例并考虑风险因素

计收。

具体收费标准为：机构监管费＝上年末实收资本×０．０５％×风险调整系数。风险调整系数根

据被监管单位的监管评级确定，其中一级为０．８５，二级为０．９２，三级为１，四级为１．０８，五级为１．

１５。

二、业务监管费

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单位收取业务监管费，按被监管单位上年末资产总额减去上年末实收资本

后的一定比例分档累加并考虑风险因素计收。

具体标准为：业务监管费＝（上年末资产总额 －上年末实收资本）×分档费率 ×风险调整系

数－境外分支机构向所在国家缴纳的监管费。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的分档费率为：６万亿元（含６万亿元）以下部分为０．０３４８３‰，６万亿元以上

至９万亿元（含９万亿元）部分为０．０２４３‰，９万亿元以上至１２万亿元（含１２万亿元）部分为０．

０１６２‰，１２万亿元以上至１５万亿元（含１５万亿元）部分为０．００８１‰，１５万亿元以上部分免收。

风险调整系数根据被监管单位的监管评级确定，其中一级为０．８５，二级为０．９２，三级为１，四

级为１．０８，五级为１．１５。

被监管单位的境外分支机构上一年度向所在地缴纳的监管费，可抵扣境内法人计缴的业务监

管费，但抵扣总额不得超过该境外分支机构按上述标准计收的业务监管费数额。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２

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一、机构监管费

对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经纪公司收取机构监管费。

具体收费标准为：对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每年按注册资本金的０．５‰收取，最高不超过

３０万元；对期货经纪公司每年按注册资本金的０．５‰收取，最高不超过５万元。

二、业务监管费

对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取证券业务监管费，按股票年交易额的０．０２‰收取。对上海期货

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收取期货业务监管费，按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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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０．００１‰收取。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３

保险业监管费收费标准

一、机构监管费

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各类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门从事保

险中介业务的机构（含保险中介集团公司）、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和其他经批准成立的保险机构

等收取机构监管费。

具体收费标准为：对各类保险公司按照注册资本金（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按照营运资金）的０．

４‰收取，其中，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每年每家不超过２００万元。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按照

注册资本金的１‰收取，每年每家不低于３０万元，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对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

的保险代理、保险经纪、保险公估机构以及保险中介集团公司按照注册资本金的０．４‰收取，每年每

家不低于３０００元，最高不超过５万元。对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按照每年每家２万元收取。

二、业务监管费

对纳入监管范围的保险公司和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收取业务监管费。

具体收费标准为：对保险公司经营的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按年度自留保

费的０．６‰收取；对意外伤害保险、除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以外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按年度自留

保费的０．８‰收取；对人寿保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按年度自留保费的０．４‰收取。对专门

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按每年代办业务营业收入的０．４‰收取。

上述自留保费是指保费加上分入保费减去分出保费。保费是指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

保险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分出保费是指保险机构向境内保险机构分出的保费（不含向境外保险

机构分出的保费）。其中，对于在会计核算时，区分保险风险和其他风险进行分拆处理和重大保险

风险测试后，不确认为保费收入的部分（涉及分红险、投连险、万能险、变额年金和非寿险投资型等

业务），按照年度销售额的０．４‰收取。

监管费政策调整后应缴监管费增加的保险公司和机构，其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应缴监管费仍按

照本通知印发前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其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应缴监管费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保监会按照原收费标准预收的监管费，应按照本通知规

定的收费标准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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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核发

中央管理的人民检察院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８２０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民检察院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６］１７号）有关规定，现

就中央管理的人民检察院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案件诉讼过程中，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使用人民检察院提供的纸质或电子介质（如复印

纸、磁盘、光盘等）复制案卷材料时，人民检察院收取案卷材料复制费的收费标准，按照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行政机关依申

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８２８号）有关规定制定的复

制费标准执行。

二、收费单位应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

据。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

收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废止部分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政策性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５０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审计署、国资委、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知识产权局、旅游局、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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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证监会、保监会、民航局、外文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促进职业资格考试（含职业技能鉴定，下同）工作顺

利进行，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对中央考试单位收取的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考试费

标准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经研究，决定废止部分已不适应管理要求的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

政策性文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废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０６］２２２１号）等４０个文件（见附件）。

二、废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中有关职业资格考试考务收费标准的规定。

三、中央考试单位联合地方考试单位组织实施的职业资格考试，或地方考试单位单独组织实

施的职业资格考试，地方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的考试费标准，由省级价格、财政部门按照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文件有关规定及组织报名等考试成本从严核定。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依据本通知废止文件制定的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政策进行清理，及时废止本地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政策性文件。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执行。中央考试单位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前制定出台本部门

相关考试收费标准的，文件执行之日，同时停止执行附件《废止部分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政策性

文件目录》中有关文件。

附件：废止部分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政策性文件目录

附件：

废止部分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政策性文件目录

教育部

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６］２２２１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４２５号）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费标准的通知》（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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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２００３］２１４８号）

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国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４０２号）

公安部

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保安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２３３３号）

司法部

６、《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涉外涉台公证书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５４１

号）

７、《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国家司法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５４号）

财政部

８、《国家计委关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０］１５６７号）

９、《国家计委关于注册会计师考试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５２７号）

１０、《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珠宝评估专业科目考试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号）

１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２５１１号）

国土资源部

１２、《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土地估价师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５］１４７号）

环保部

１３、《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

格考试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２５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１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２５４６号）

１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７４７号）

１６、《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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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４６７号）

１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９］７６７号）

１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等四项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００３号）

１９、《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注册环保工程师和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５９９号）

交通运输部

２０、《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船员考试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２７１７号）

２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鉴定（考核）考试收

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０３号）

２２、《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经营性道路客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６１５号）

农业部

２３、《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

［１９９９］２１９７号）

２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０９］３１０４号）

卫生计生委

２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医师实践技能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１２］２７９号）

审计署

２６、《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９７号）

２７、《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

［２００２］１９４１号）

国资委

２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管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０５９号）

质检总局

２９、《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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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２００３］３７８号）

３０、《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批复》

（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３４６号）

３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０］２４６６号）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３２、《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广播电视编辑记者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５３９号）

知识产权局

３３、《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５８号）

旅游局

３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和导游人员等级考核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９１５号）

国管局

３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工人技术等级鉴定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１４４７号）

证监会

３６、《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证券监管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９９６号）

保监会

３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０５］３６６号）

民航局

３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民用航空从业人员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２］４１４２号）

３９、《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民航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９６号）

外文局

４０、《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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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８６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做好涉企

收费检查相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６］１２６４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特别是“降成本”

要求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我委统一部署，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取得

积极成效。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清理规范收费相关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大清理涉企收费工作力度，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

续做好涉企收费检查相关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着力“降成本”，继续规范涉企收费，此次检查范围主要包括：

（一）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情况。目前，各地均已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部分地方还

制定了进出口环节收费清单和长江沿线涉及航运企业收费目录清单。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

执法力度，确保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地，切实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取消、停征和减免收费政策落

实到位。

（二）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企业收费。重点关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商务、税务等行政机

关及其下属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等企业反映强

烈的违规收费行为。

（三）港口航运涉企收费。沿海、沿江地区要对航运领域涉企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掌握海

事、航道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港口码头、船公司、船务代理、货运代理等经营主体涉企收费情况。

督促港口码头企业全面落实港口收费改革措施。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切实减轻航运企业负

担。

（四）中介服务收费。依法查处与行政权力挂钩，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接受技术审查、评估论

证、资格鉴定、专家咨询等服务并收费；无法定依据指定第三方服务机构并收费等增加企业负担的

１１



违规收费行为。

二、检查的重点内容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重点查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以下行为：

（一）不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多收费的；

（二）国家明令取消及免征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三）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收费的；

（四）分解收费项目收费、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的；

（五）擅自将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的，或通过第三方变相

强制收取的；

（六）通过电子政务平台违规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的；

（七）没有法定依据设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并收费的；

（八）中介服务机构利用行政职能、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九）行业协会商会强制企业入会收取会费，强制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评比等收取费用的；

（十）企业反映强烈的其他违规收费行为。

三、组织实施

检查工作由我委统一部署，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国

务院及我委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有关规定，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在有

举报必查、有线索必查的基础上，对检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查，并及时公布抽查情况及结果。各省

（区、市）可结合本地实际，研究确定本地区的重点检查部门及行业。相关检查工作至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结束。

（一）做好工作计划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承担起治理规范收费工作的主体责任，增强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

使命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本省治理规范的重点领域和部门，做好检查工作整体规划。

（二）认真组织检查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组织业务骨干，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检查，把各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专项检查案件全部纳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办理。通过下查一级、交叉检查、直接检查、督查督导

等方式，加强对基层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

（三）严格依法行政

要严格遵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切实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规范价

格行政处罚权，对查实的违规收费问题严格依法处理。要坚持“查处与规范并重”的理念，强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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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整改落实，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价格秩序。

（四）及时上报信息

对检查中发现的，特别是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全面分析，认真总结，研究治理思路和

对策。注重建立长效机制，结合检查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提升检查的整体成效，达到检

查一个部门，规范一个部门的目的。

请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分别于８月２０日、１１月２０日前将相关工作情况（检查进展、工作总

结、典型案例等）报送我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联系人电话：邓 琨 ０１０－６８５０２２５２

吴晓燕 ０１０－６８５０２３２６

传 真：０１０－６８５０１３９３

工作邮箱：ｗｕｘｙ＠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０９号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５〕

８０６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技术与继续教育西悉尼学院

合作举办“建筑工程技术”、“物流管理”专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

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现对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

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技术与继续教育西悉尼学院合作举办

“建筑工程技术”、“物流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１７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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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两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０号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文广新局、教育局，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党建期刊集团，有关出版单位：

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广出发〔２０１５〕４５号）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中

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中小学教辅材料范围和价格管理方式

（一）本通知所称中小学教辅材料（以下简称教辅材料）是指与教科书配套，供中小学生使用

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出版物。包括：教科书同步练习类出版物，寒暑假作业类出版物，中

小学习题、试卷类出版物，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学习、考

试辅导类出版物。

（二）教辅材料价格管理主要通过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科学有效的价格机制，规范教辅材料出

版发行市场价格行为，指导出版单位合理定价，切实降低教辅材料价格，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促进

新闻出版行业和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根据出版发行和选用现状，实行不同的价格管理方式。列入四川省教育厅颁布的《四川

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以下简称《教辅目录》）的教辅材料执行政府指导价，按照总体保本微利

的原则统一制定印张基准价格；未列入我省《教辅目录》的教辅材料，由出版单位自主定价。

二、认真做好《教辅目录》中的教辅材料的价格管理

（一）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列入我省《教辅目录》中的教辅材料，按附件一所列不同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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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说明，执行相应的正文印张、封面基准价格。除此之外，８８０毫米 ×１２３０毫米纸张正文印

张、封面的基准价格，在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规格基础上加价２０％。

教辅材料的零售价格，应按照不高于正文印张、封面基准价格的要求制定。计算公式为：零售

价格＝［印张价格×印张数量＋封面价格］×（１＋增值税率）。

使用其他纸张规格、克重、印色数的教辅材料，应按照相近就低原则确定价格。

（二）承担我省《教辅目录》中教辅材料发行的单位，须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教辅材料

发行费用标准，由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协商确定。

（三）出版单位申报教辅材料零售价格时，其每册零售价格的尾数保留１位小数点整数（角），

其收舍按四舍五入计算。

三、切实搞好教辅材料代购代收服务

（一）本省中小学学生自愿购买本市（州）从《教辅目录》中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

的，学校可以按一科一辅的原则统一代购，并纳入中小学代收费项目。

（二）各市（州）从《教辅目录》中选定的各年级教辅材料价格总金额，即为该年级教辅材料代

收费总额。学校可按此总额按学期向申请代购的学生预收教辅材料费用，如果学生代购实际费用

少于预交费用，学校必须在期末与学生进行结算，不得存留结转，不得从中牟利。

（三）《教辅目录》之外的其他教辅材料，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

四、落实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程序和规范要求

（一）经省评议进入《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的所有教辅材料，其价格均须经省发展改

革委、新闻出版广电局、教育厅审核批准。

（二）出版和发行单位在申报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时，须提交价格申请报告，并填报列入《教

辅目录》中的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申报表（样表和电子版表格下载链接见附件２）。

（三）２０１６年秋季、２０１７年春季学期进入《教辅目录》的所有教辅材料价格，各出版和发行单

位须于印制前按上述要求提供教辅材料相关资料，重新申报价格。以后凡因教辅内容修订、印张、

色数、纸张规格等发生变化，都要说明变化调整原因，提供原教辅材料价格情况，重新按以上规定

程序申报价格。为确保正常出版发行，春季教辅价格应于上年１２月１Ｏ日前、秋季教辅材料价格

应于当年６月２０日前报送相关部门。

五、加强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环节管理和价格信息公开

（一）认真落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辅材料

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广出发〔２０１５〕４５号）要求，在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环节，要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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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按经济实用原则合理选择教辅材料用纸，不得通过有意扩大页边距、字号和行距等

方式，变相增加教辅材料印张数量，提高教辅材料价格。

（二）严格遵守《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合理制定各类教辅材料价格，并做好明码标价和价

格公示等工作。出版单位要于每学期开学前，在本单位互联网站显著位置向社会公开出版的所有

教辅材料及其开本、印张数、印张单价、零售价格等信息和投诉举报电话；学校要在固定醒目位置

公开教辅材料代购代收服务相关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对进入《教辅目录》的教辅材料，相关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和省价格政策，不得违规擅自

提高或变相提高定价标准。对违反相关政策规定的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价格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四）对不坚持一科一辅原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不按规定代购，从

代购教辅材料中收取回扣的单位和个人，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纠正违规行为，并视情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各级价格、文广新局和教育部门要建立工作联系机制，紧密配合，加强协作，切实加强动态监

管，搞好日常监督检查，及时了解、沟通和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做好教

辅材料规范管理和价格监管工作。

本通知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省发展改革委省新闻出版局省教育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 ＞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７２号），原《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回复成都市中小学教辅

材料代收费标准问题的函＞》（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２〕１９１３号），以及与本通知精神不符的原所有中

小学教辅材料确认的价格管理政策、标准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甘孜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１号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上

报的《甘孜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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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后的《甘孜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２０１６年留存

电量总量控制在２６．６亿千瓦时以内。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

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按照国家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三、请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得到全面落实，

促进甘孜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阿坝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２号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上

报的《阿坝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批复如下：

一、调整后的《阿坝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２０１６年留存

电量总量控制在３５．４亿千瓦时以内（其中８．８亿千瓦时为调剂留存电量）。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

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按照国家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三、请阿坝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得到全面落实，

促进阿坝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电力和非居民

用天然气价格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２９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成都铁路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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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

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降低电力和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工商业电价降价政策。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四川电网直供区一般工商业用电

价格（含趸售工商业电价）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号规定每千瓦时降低０．６分；四川电网直供区大

工业用电价格（含直购电、留存电量等特殊电价）继续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和大工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８号）有关规定执行每千瓦时降低

２．０１分政策；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号规定暂停四川电网销售侧丰枯电价、上网侧火电丰枯峰谷

电价和水电峰谷电价政策；对生产过程中利用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的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减半征

收，即按自发自用电量每千瓦时０．０１５元收取。自２０１６年４月起，调整用电企业基本电费计收方

式，用电企业对变压器容量报停或减容每月可申报一次，减轻企业基本电费负担。暂停对四川电

网及地方电网供区执行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类别的工业企业（含直购电、留存电量用户）征

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自２０１６年１月抄见电量起执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有关供电企业要严格

执行上述电价政策，涉及供电企业向用户清退电费的，应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底前完成清退。

二、用好用足留存电量和外送电价格政策。甘孜、阿坝、凉山州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严

格落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利用价格杠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雅安市发展改

革委要尽快编报２０１６年度灾后重建留存电量方案。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按照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２０１４年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收入安排等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０７号）等文件

要求，将四家大型困难钢铁企业电价补贴政策的执行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９日，并尽快落实

己确定的重点移民安置企业新增用电电价补贴政策。

三、切实配合做好直购电政策实施工作。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直购电输配电价监

管，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２０１６年度直购电试点工作。攀枝花、广元、乐山、眉山市发展改革委要

落实好当地政府与大型水电企业战略合作事项，促进地方工业经济发展。

四、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非居

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０号）规定，严格执行非居民用天然气最高门站价

格每立方米降低０．７０元政策。积极配合当地经济运行主管部门全面清理整改“无管线、无计量、

无配气设施、无人员”的天然气经营公司依附上游供气企业加价转供天然气问题。积极配合当地

城市燃气行业主管部门推进具备条件的天然气大用户“转供”改“直供”，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用气

价格。

五、降低铁路运输成本。成都铁路局要继续落实相关运价优惠政策，对产成品、原材料铁路运

输实行运价下浮，健全完善并根据市场情况及企业需求动态调整铁路运输价量互保、以价促量机

制，严禁价外收费。

六、加强价格政策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上述价格政策的宣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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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工作，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肃处理价格违法行为，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为促进全

省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创造良好价格环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核定中职对口普通高校招生专业技能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教育厅：

你厅《关于申请核定我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专业技能考试收费标准的函》（川教函〔２０１６〕１４０

号）收悉。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３５号）、《教育部关

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学〔２０１３〕３号）和《省高等教育招生

考试委员会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２０１６年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职业技能考试的通知》（川招考委

〔２０１５〕７６号）要求，为适应我省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经研究，现就中职对口普通高校招生

专业技能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职对口普通高校招生专业技能考试费标准为１００元／生．次。该项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

费，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专户，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二、你厅及执收单位应当通过政府网站和公共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收费项目名称、设立依

据、征收方式和标准等，提高收费的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征收范

围、提高征收标准或以其他名目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三、本通知自发文起执行，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７０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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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１０５ ５．２６ ７２０５ ５．３３ ７３０５ ５．４１

９３＃汽油 ７５３１ ５．６１ ７６３１ ５．６９ ７７３１ ５．７６

９７＃汽油 ７９５８ ６．０５ ８０５８ ６．１２ ８１５８ ６．２０

０
!

柴油 ６１７０ ５．２５ ６２７０ ５．３３ ６３７０ ５．４２

０
!

普通柴油 ５８００ ４．９３ ５９００ ５．０２ ６０００ ５．１０

－１０
!

柴油 ６５４０ ５．５６ ６６４０ ５．６５ ６７４０ ５．７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０２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６８０５ ６９０５ ７００５

９３＃汽油 ７２３１ ７３３１ ７４３１

９７＃汽油 ７６５８ ７７５８ ７８５８

０＃柴油 ５８７０ ５９７０ ６０７０

０
!

普通柴油 ５５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７００

－１０
!

柴油 ６２４０ ６３４０ ６４４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７２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调整学费标准的请示》（川文职院〔２０１６〕１３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依据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报告的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史类专业 １０５００元／年·生；理工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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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院

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

５９０号）执行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止。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７３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转报＜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嘉州＂牌加碘精制岩盐等品种盐核定

价格的请示＞的请示》（乐发改〔２０１６〕１２３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

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

州＂牌多品种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５月 １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元／吨）批发价（元／吨） 零售价（元／吨）

１ 加碘精制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铝膜站立袋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２ 雪晶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铝膜站立袋 ４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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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电价格及

直购电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７６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为支持攀西钒钛资源战略基地建设，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印

发了《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电价格及直购电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８号），

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为贯彻落实省政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策措施》（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结合我省电价政策调整及直购电实际执行情况，现就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电价格及直购电实施方案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直购电交易用户及电量

将符合产业政策、年用电量超过５００万千瓦时、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４２户企业纳入２０１６年

直购电交易范围（见附件），重点扶持钒钛产业链等矿原料生产、初加工、精加工行业以及高新技

术产业。

２０１６年园区直购电量年度指标为１７亿千瓦时，其中丰水期７．５亿千瓦时、平水期２．９亿千瓦

时、枯水期６．６亿千瓦时。由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根据各用户的月用电需求统计，同一

季节电量指标可在用户间调剂实施，不同季节电量指标不得互相调剂。电量指标优先满足除安宁

铁钛、攀矿（选钛厂）以外的其它园区直购电用户，余量由安宁铁钛、攀矿（选钛厂）均衡分配。

二、直购电交易方式

参与直购电的用户枯水期电量指标６．６亿千瓦时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按其与攀

枝花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直接交易，丰水期、平水期交易电量１０．４亿千瓦时（丰水期７．

５亿千瓦时、平水期２．９亿千瓦时）由其他发电企业实施直接交易。确定参与直购电的用户通过

双边交易模式达成协议后，应分别与发电企业签订直接交易合同。

三、直购电交易电价

２０１６年直购电交易基准电价为０．５８６９元／千瓦时（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７４５号文件规定，

２０１６年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户应执行的基准电价为０．５９６元／千瓦时，自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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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起下调每千瓦时０．０２０１元，加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提高标准每千瓦时０．０１１元），在此基

础上按照平移法实施直购电交易。园区直购电到户电价将保持在０．４２元／千瓦时左右。

四、其他电量和电价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其他用户执行单一制电价，２０１６年按０．５２４９元／千瓦时执行

（在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８号规定０．５３４元／千瓦时基础上，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下调每千瓦时

０．０２０１元，加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提高标准每千瓦时０．０１１元），年度执行电量不超过８亿千瓦

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学院与韩国岭南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９５号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成都学院：

你院《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标准的请示》（成院〔２０１６〕１４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韩国岭南大学合作举办“工程造价”专业专科教育项目。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

研究，现对你院与韩国岭南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韩国岭南大学合作举办“工程造价”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２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两年。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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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９６号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你院《关于调整本专科学生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工科〔２０１５〕１７号）收悉。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是２０１４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原四川工业管理职业学院基础上建立的本科

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按照《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对你院三年生均培养成本

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本科学生学费：文科类１３７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９０００元／年·生，其中：体育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空中乘

务、航空服务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８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

生。

四、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

用。

五、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４２号）执

行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止。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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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９７号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核定护理专业收费标准的请示》（天院报字〔２０１６〕１０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民办普通高校，经教育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从２０１６年秋

季起新增护理专业。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

业目录》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医药卫生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住宿费：８人间 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间 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间

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９８号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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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关于申请核定我校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的请示》（川邮职院函〔２０１６〕１５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坎顿技术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两校合作

办学协议和收费标准试行两年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坎顿技术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

１８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０４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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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２２５ ５．３５ ７３２５ ５．４２ ７４２５ ５．５０

９３＃汽油 ７６５９ ５．７１ ７７５９ ５．７８ ７８５９ ５．８６

９７＃汽油 ８０９２ ６．１５ ８１９２ ６．２２ ８２９２ ６．３０

０
!

柴油 ６２８５ ５．３４ ６３８５ ５．４３ ６４８５ ５．５１

０
!

普通柴油 ５９１５ ５．０３ ６０１５ ５．１１ ６１１５ ５．２０

－１０
!

柴油 ６６６２ ５．６７ ６７６２ ５．７５ ６８６２ ５．８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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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６９２５ ７０２５ ７１２５

９３＃汽油 ７３５９ ７４５９ ７５５９

９７＃汽油 ７７９２ ７８９２ ７９９２

０＃柴油 ５９８５ ６０８５ ６１８５

０
!

普通柴油 ５６１５ ５７１５ ５８１５

－１０
!

柴油 ６３６２ ６４６２ ６５６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

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３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各市（州）及扩权县（市）发展改革委（局）：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

版）》，现将２０１６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

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和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３号文件

精神，凡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涉及企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

指导价管理的，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

任何形式变相收费。未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出口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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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

标准。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收费公

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注明批

准机关名称和文号）、收费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和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日期）。

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收费监管力度，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

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４２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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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４３５ ５．５０ ７５３５ ５．５８ ７６３５ ５．６５

９３＃汽油 ７８８１ ５．８７ ７９８１ ５．９５ ８０８１ ６．０２

９７＃汽油 ８３２７ ６．３３ ８４２７ ６．４０ ８５２７ ６．４８

０
!

柴油 ６４８５ ５．５１ ６５８５ ５．６０ ６６８５ ５．６８

０
!

普通柴油 ６１１５ ５．２０ ６２１５ ５．２８ ６３１５ ５．３７

－１０
!

柴油 ６８７４ ５．８５ ６９７４ ５．９３ ７０７４ ６．０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７１３５ ７２３５ ７３３５

９３＃汽油 ７５８１ ７６８１ ７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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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汽油 ８０２７ ８１２７ ８２２７

０＃柴油 ６１８５ ６２８５ ６３８５

０
!

普通柴油 ５８１５ ５９１５ ６０１５

－１０
!

柴油 ６５７４ ６６７４ ６７７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同意凉山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３１８号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凉山州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报

来的《凉山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函复如下：

一、调整后的《凉山州２０１６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２０１６年留存

电量总量控制在１８亿千瓦时以内。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

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按照国家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三、请凉山州人民政府责成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

得到全面落实，促进凉山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竹林坡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４２８号　　　　　二一六年五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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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西区新建竹林坡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５万千瓦，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

有关规定，核定该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６

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８元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

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４８９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环境保护厅《关于国电深能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发电机组脱硝改造工程达标情况

的函》（川环函〔２０１６〕６０９号），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脱硝改造工程已竣

工投入运行，经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氮氧化物排放水平符合国家要求。按照国家现行环

保电价政策，同意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从２０１６年１月抄见电量起，在现

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的脱硝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春堂坝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４９０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阿坝州沃日河春堂坝水电站项目的批复》（川发改能源

〔２０１０〕１４００号），阿坝州小金县沃日河春堂坝水电站装机容量５．４万千瓦（３×１．８万千瓦）已建

成，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按照我省现行上网电价政策，核定春堂坝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

千瓦时０．３０８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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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明确烟区烟叶初烤加工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４９１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凉山、攀枝花、泸州、宜宾、广元、达州、德阳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

集团公司，各地方电网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７３

号）规定，为规范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管理，明确烟区烟叶就地初烤属于农产品初级加工，烟叶初烤

加工按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市万兴环保发电厂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０５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成都市兴蓉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新建成都市万兴环保发电厂，装机容量５万千瓦（２×２．５万千

瓦）；新建１１０千伏送出工程，线路长度约５公里，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成都市万兴环保发电厂先按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

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

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

价，自电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成都市万兴环保发电厂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号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和上网

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垃圾发电

上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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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一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０６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一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

烧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６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 ８５４９２吨、７２９５３．８２吨、

４６５１６．２６吨、２２６２８．１１吨、６５３８７．３３吨（其中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为自试运行以来垃圾处理

量），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５家电厂２０１６年一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自贡市垃

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６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９０４５５．４吨、２０８９８０．１吨、５９１２６．２７吨、１１３７４２．

５７吨、５００９２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８６１．８１０８万千瓦时、７．２４５２万

千瓦时、１６．０５５２４万千瓦时、１８０．１２５６４万千瓦时、５．６万千瓦时。２０１６年一季度，九江环保发电

厂上网电量５３３２．７５１２万千瓦时、祥福垃圾发电厂上网电量５８５１．４４２８万千瓦时、达州佳境环保

发电厂上网电量１６５５．５３５５６万千瓦时、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３１８４．７９１９６万千瓦时、自

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１４０２．５７６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５

家电厂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三、我委《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５７

号）明确，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为５５５３１．４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

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 ６０．１５３６万千瓦时。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

１５５４．８８００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

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据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书面证

明，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实为６１７１１．８９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高

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该电厂２０１５年四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应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

元执行。请你公司及时补付价差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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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６年雅安境内统调水电站留存电量计划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２６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发电企业：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２０１６年留电电量计划表的请示》（雅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５号）收

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四川雅安实施留存电量价格政策的批复》（发改办价格

〔２０１３〕３１５４号）以及我委《关于雅安境内统调水电站实行临时性留存电量价格政策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５９４号）相关规定，经研究，现就２０１６年雅安境内统调水电站留存电量计划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６年雅安境内统调水电站留存电量总量为１５亿千瓦时。请严格按照《２０１６年雅安境

内统调水电站留存电量计划》（见附件）执行。

二、留存电量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０．０３元，支持雅安灾后产业重建。各水电站降价金额由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代扣，并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与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在现行趸售电价基础

上结算趸售电费时扣除。

三、请雅安市发展改革委认真组织实施，加强监督管理，并于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向我委报送年

度实施情况。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绿荫塘风电场和

盐亭盈基生物质发电项目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２７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绿荫塘风电场（装机容量３１×０．２５万千瓦）、盐亭盈基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１×３万千

瓦）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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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绿荫塘风电场、盐亭盈基生物质发电项目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

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卓坤二期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２８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请求核定若尔盖县卓坤二期１０ＭＷ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和接网

工程补助的请示》（阿州发改〔２０１６〕２４１号）收悉。经研究，现就卓坤二期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和接

网工程补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同意卓坤二期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

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８元执行。

二、卓坤二期光伏电站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卓坤二期光伏电站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

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贯彻

落实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文件有关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３６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省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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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下达后，我委高度重视贯彻落实工作，抓紧制定了《贯彻落实川府发〔２０１６〕

１７号文件实施方案》，重点围绕降低电力要素成本、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降低物流运输成

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工作，认真履行部门职能和牵头责任，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位沟

通协调，切实制定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在收费管理方面，出台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两

项新的收费标准，研究会商了“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具体工作，公布了２０１６年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三项目录清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３号）。

为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文件“降成本”方面的收费管理工作，确保相关政

策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应衔接，明确降成本工作收费管理项目和现行标准

（一）道路损失补偿费，是指《年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１５）》（川财综〔２０１５〕３２

号）中的“公路路产占用及补偿费”。该项收费标准虽多年没有上调且一直低于周边省市，但鉴于

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有关政策精神，经研究，仍继续执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８９号文件规定的标准。

（二）事故车辆拖车费，是指《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中的“道路清排障作业收费”。该

项收费标准虽已多年没有上调且低于周边省市，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有关政策精神，经研究，

仍继续执行原省物价局、省交通厅川价字费〔２０００〕５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其中，授权市（州）人民

政府制定的一般道路拖车费标准应按省政府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文件精神要求，目前也应继续执

行原定标准，不宜上调。

（三）煤矿在用设备安全检测检验收费，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日起，执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１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

（四）数字认证收费，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日起，执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５号文件规定的标准。

二、加强调查研究，搞好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收费管理和有关工作试点

目前，我省没有省级设立的涉及进出口环节收费项目。政府定价管理以外的进出口环节经营

服务性收费已经全部放开。鉴于目前对进出港（场）企业收取的机场货站操作费和安检费、码头

闸口费，以及港口、机场、铁路经营性收费等的价费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下一步的工作一是根据

国家工作安排部署，认真搞好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收费项目、标准的清理规范和调整工作，规范中介

机构收费行为。二是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港口收费计费办

法》，推进港口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建立与落实。三是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等６部门《关于免除查

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全面试点工作的通知》（财行〔２０１６〕１０号），积极配合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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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共同落实好我省《实施方案》，搞好试点工作。四是按照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文件要求，主动

牵头协调有关部门、进出口环节企业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新情况，分析研究新问题，有针对性

地提出新的具体政策措施建议意见。

三、加强市场监管，督促主管部门和收费主体严格执行收费政策标准

一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联合执法力度，加强收费政策标准执行情况

检查，充分利用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平台，认真受理、及时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价格秩序。

二是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和收费主体加强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为需求侧企

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落实明码标价、价格公开公示、内容及时更新等制度要求，广泛接受企业

和社会监督。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及时报告贯彻落实情况和工作推进中的

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意见。要强化宣传引导，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提升宣传深度和广

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增强企业维权意识，充分释放政策效应，提振社会稳增长信心。要抓好工

作落实，取得“降成本”工作新的成效，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

造良好价格环境。

联系人：收费管理处刘 纲 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０２１３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电深能

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２号等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４３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２号机组和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３２号机组，除

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６年３月竣工投入运行，经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

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上述机组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

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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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会理县普隆村

一期３０兆瓦光伏电站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４４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凉山州会理县普隆村一期３０ＭＷ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请示》

（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０１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同意普隆村一期３０兆瓦光伏电站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９５元，

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该电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

８８元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５１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提高学费标准的请示》（学院文〔２０１５〕３７号）收悉。

你院是２００８年经省政府批准的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及对你院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 ９０００元／年·生；理工外语类 ９５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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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１
"

１９２号）执行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止。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当前

电价工作促进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５８号　　　　　二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投集团，省级有关部门：

根据我省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电力供需实际，近来我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并结合实际，陆续出

台了有利于降低电力要素成本、有利于促进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的相关电价政策。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省政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

号），切实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加大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力度，促进水电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现就做好当前电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将以下电价政策落实执行到位。

（一）继续执行城乡居民丰水期低谷时段特殊优惠电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域城乡

一户一表居民丰水期（每年６月至１０月）低谷时段（当日２３：００时至次日７：００时）的居民生活用

电价格执行０．１７５元／千瓦时。

（二）鼓励工业企业错峰使用低谷优惠电，继续执行销售侧峰谷电价政策，高峰时段（当日７：

００时至１１：００时、１９：００时至２３：００时）在目录电价基础上上浮５０％，低谷时段（当日２３：００时至

次日７：００时）在目录电价基础上下浮５０％，平段（１１：００时至１９：００时）执行目录电价。

（三）对工业企业增量用电执行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价格政策。直供区用户富余电量电度电

价由交易价格、主网输配电价组成，其中交易价格通过挂牌形成，并实施最高和最低限价，最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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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０．１０元／千瓦时，最低不低于０．０７元／千瓦时；主网输配电价按主网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执行，

到户电价按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大工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８号）有关规定每千瓦时降低２．０１分。趸售区用户富余电量电度电价由交易

价格、主网输配电价、地方电网输配电价组成，其中地方电网输配电价原则上不超过０．０３元／千瓦

时。基本电费按规定执行。

（四）切实做好２０１６年直购电电价工作。为进一步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促进丰水期电量消纳，各地和相关单位要加强直购电及电价的落实工作。输配电价严格按国家发

展改革委批复标准执行，线损、基金及附加按规定标准收取，主网直供区到户电价按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２２８号文件有关规定每千瓦时降低２．０１分。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电价格及直

购电交易电价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用

电价格及直购电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７６号）执行。

（五）切实做好藏区和雅安留存电量工作。我省藏区留存电量总规模８０亿千瓦时，其中阿坝

州３５．４亿千瓦时、甘孜州２６．６亿千瓦时、凉山州１８亿千瓦时。藏区留存电量输配电价按国家发

展改革委批复标准执行，基金及附加按规定标准收取，主网直供区到户电价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

２２８号文件有关规定每千瓦时降低２．０１分。雅安留存电量所筹集的资金要严格按规定扶持当地

产业发展。

（六）切实做好发电企业对地方企业的战略扶持工作。为支持我省部分重化工城市工业经济

发展，我委协调大型水电企业定向扶持一些城市的工业企业，研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各地和各

单位要认真落实好这一措施。

（七）建立丰水期外送电市场化竞价形成机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

量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６２号）、《关于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

收入使用问题的批复》（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２０６５号），结合我省电力供需情况，推动今后四川丰水

期外送电实行市场化竞价机制，按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挂出的外送电上网电价作为最高限价，各水

电企业采取竞价方式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外送。考虑到目前实际情况并为确保外送电市场化改革

和原计划模式的有效衔接，２０１６年我省水电外送暂行采取临时过渡办法形成水电企业上网结算

电价，即２０１６年中长期外送水电价格采取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挂牌交易的方式组织实施，四

川送出价减去电网公司过网费等形成水电企业上网结算电价（具体结算方式另通知），电站自愿

参与。２０１６年除中长期以外的其他临时外送电交易电价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执行，具体由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二、严格执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电力和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

增效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２９号），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全省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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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省发展改革委将继续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和省政府要求，进一步积极组织研究

降低电力要素价格的有关问题，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配合。

四、有序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和输配电价改革有关工作，各有关单位做好配合。

五、请各有关单位加强我省丰水期电量消纳价格政策的宣传和检查力度。各地价格主管部门

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要结合省政府１７号文件和上述丰水期电量消纳价格政

策，向广大工商企业和城乡居民认真宣传，充分利用宣传媒介进行政策解读。各地价格主管部门

要加大对丰水期电价政策的监督检查力度，使我省丰水期电价政策切实惠及广大工商企业和城乡

居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６２号　　　　　二一六年六月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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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５４５ ５．５８ ７６４５ ５．６６ ７７４５ ５．７３

９３＃汽油 ７９９８ ５．９６ ８０９８ ６．０３ ８１９８ ６．１１

９７＃汽油 ８４５０ ６．４２ ８５５０ ６．５０ ８６５０ ６．５７

０
!

柴油 ６５９５ ５．６１ ６６９５ ５．６９ ６７９５ ５．７８

０
!

普通柴油 ６２２５ ５．２９ ６３２５ ５．３８ ６４２５ ５．４６

－１０
!

柴油 ６９９１ ５．９４ ７０９１ ６．０３ ７１９１ ６．１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７２４５ ７３４５ ７４４５

９３＃汽油 ７６９８ ７７９８ ７８９８

９７＃汽油 ８１５０ ８２５０ ８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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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柴油 ６２９５ ６３９５ ６４９５

０
!

普通柴油 ５９２５ ６０２５ ６１２５

－１０
!

柴油 ６６９１ ６７９１ ６８９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四川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７２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４８号）关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起全部取消化肥电价优惠等有关要求，经国家发展改革委

审核并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降低四川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起，全部取消化肥优惠电价。四川电网直管直供区化肥生产用电（含

合成氨、电炉钙镁磷肥生产用电，中、小化肥生产用电）按相同用电类别和电压等级的大工业或一

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执行，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自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起，四川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每千瓦时下调０．８７分钱，趸售工商

业电价同步调整，大工业用电价格不作调整。调整后的四川电网销售电价表和趸售电价表详见附

件１、２。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可利用本次趸售工商业用电降价空间，相应制定落实当地地方电网工

商业电价调整具体方案。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舆情

监测、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２．四川省电网趸售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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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理工大学与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８３号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成都理工大学：

你校《关于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２０１６〕１８

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举办“会计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

议，经研究，现对你校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举办“会计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６００００元／

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８４号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报告》（西航院字〔２０１６〕２３号）收悉。

你院是２０１４年经省政府批准的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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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鉴于你院两年来未达到正常招生规模，经研究，同意你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类专业１３０００元／年·生；民航特

殊类专业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８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

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再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我委将根据《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的规定，对你院成本进行监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与

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８５号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继续执行与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项目学费收费标准的请

示》（川财职院行〔２０１６〕６６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

收费标准试行两年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１３０００元／生·

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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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统筹使用２０１５年直购电、

富余电量政策结余资金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电价补贴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９２号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你公司《关于２０１５年直购电、富余电量政策结余资金情况的报告》（川电营销〔２０１６〕１７号）

收悉。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

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利用２０１５年直购电、富余电量政策结余资金，按

统一标准对２０１６年一季度累计网购大工业用电量达到５０００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四川电网直供区

直购电用户进行电价补贴。补贴总金额（即２０１５年直购电、富余电量政策结余资金总额）１３０８９

万元，２０１６年一季度累计网购大工业用电量达到５０００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四川电网直供区直购电

用户用电总量３８０２３５万千瓦时，此次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３．４４２分钱。

请你公司严格按照上述电价补贴标准，结合２０１６年一季度直购电用户实际购电量情况及有

关统计口径，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５日前将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并将落实情况报送我委及相关部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９３号　　　　　二一六年六月七日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新增专业收费标准及调整学历教育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１６９

号）及相关情况说明收悉。

你院是２００２年经省政府批准的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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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对你院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医药

卫生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文科类、理工科类、医药卫生类、艺术类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学费具体标

准由你院在本类最高收费标准内制定。

除上述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

和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我省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

项目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保证学生的合

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原四川

省物价局《关于对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价函
!

２００４
"

７４号）、原四

川省物价局《关于对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价函
!

２００９
"

２６９号）执

行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桃园５０ＭＷ光伏

发电项目等电站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６０７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凉山州盐源县棉桠乡核桃园５０ＭＷ风光互补并网光伏电站上

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１１号）、《关于凉山州盐源县白乌光伏电站５０ＭＷ农光互补

项目上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５５号）、《关于凉山州德昌县２０ＭＷ光伏大棚电站上

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５６号）均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６３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同意核桃园５０ＭＷ光伏发电项目、白乌光伏电站５０ＭＷ农光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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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德昌县２０ＭＷ光伏大棚电站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上述

电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未全部投运，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８８元执行。

二、白乌光伏电站５０ＭＷ农光互补项目、德昌县２０ＭＷ光伏大棚电站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

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

意对白乌光伏电站５０ＭＷ农光互补项目、德昌县２０ＭＷ光伏大棚电站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

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眉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

发电项目（盘鳌垃圾发电厂）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６２８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眉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盘鳌垃圾发电厂）上网电价的

请示》（眉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６号）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上网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

号）有关规定，眉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盘鳌垃圾发电厂）先按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

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

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自并网发电之日

起执行。

二、眉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盘鳌垃圾发电厂）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号

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和上网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

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凉风坳风电场、银头山风电场

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６２９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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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发展改革委报来《关于凉山州盐源县凉风坳风电场上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４５９号）、《关于凉山州盐源县银头山风电场上网电价的请示》（凉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６０号）

均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

３００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有关规定，同意凉风坳风电场、银头山风电场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６１元，自并

网发电之日起执行；若上述电站２０１７年底前未开工建设，其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６０元执行。

二、凉风坳风电场、银头山风电场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凉风坳风电场、银头山风电场

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南交通大学与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６７６号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西南交通大学：

你校《关于与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收费延期的请示》

（西交校计财〔２０１６〕１２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两校签定合作

办学协议及收费标准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与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

标准继续按如下标准执行：

一、你校与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３５０００元／

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

办学依法依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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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继续按此文件规定标准执行。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各部、省属驻蓉医疗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受理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９５号）。为规范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管理，促进医疗新技术及时进

入临床使用，营造“双创”良好环境，现就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指未列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以下称简称《项目规

范》，含２０１２年版）和原卫生部批准的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机构为提高诊疗水平，经临床验证效果

明显、经专家论证确需增加并单独制定服务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

已列入《项目规范》尚未制定收费标准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级医疗机构均可按照价格管

理权限向价格、卫生计生部门申报收费标准，批准后执行。

凡省级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批复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标准（含试

行），有条件开展该项目的部、省属驻蓉医疗机构均可按照文件规定参照执行；其他需开展该新项

目的医疗机构可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向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申报收费标准，批准后执行。

二、申报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应符合社会需求，有利于基本医疗服务开展的要求，体现技术先

进性、经济合理性。对涉及的试剂、耗材和设备等医用产品的项目，只要相关产品获得有关部门批

准生产、具备市场准入条件，均可纳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受理范围。尊重中医独特理论和

技术方法，差异化区别对待中医药新增医疗服务项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得作为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申报：

（一）对《项目规范》所列项目进行分解的项目。

（二）《项目规范》已有项目，虽使用不同的器械、仪器、设备、试剂或改变技术操作流程等，但

其诊疗目的一致的项目；或名称不同，内容相同的项目。

（三）未经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部门或省级及以上技术部门批准（鉴定），尚属于科研试验阶

段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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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后的、已被淘汰或正被逐渐淘汰的项目。

（五）疗效不确切，主要起康复保健作用的项目；诊疗目的不明确、诊疗效果不明显的项目；不

符合卫生经济学的要求、性价比不合理的项目。

（六）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规定的项目。

三、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审核由省级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统一负责。部、省

属驻蓉医疗机构向省级价格、卫生计生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申报；其他医疗机构按照价格管理权

限向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申报，由市（州）卫生计生部门会同价格部门受理、初审。

属于新增项目的，负责初审的市（州）卫生计生、价格部门应对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提出建

议，并向省级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提交正式申请报告和医疗机构有关申报材料；对不

属于新增项目的，受理部门应将初审意见和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四、申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标准应提交的材料

（一）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标准的书面申请报告。内容包括：申报项目的规范中文名称

（包括项目简称和英文缩写）、项目类别、项目内容、临床意义、应用范围、主要技术特征及安全性

及有效性评价、操作规范和质量标准等；

（二）《四川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表》（附件２）

（三）《四川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成本测算表》（附件３）；

（四）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准生产、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证明性材料；

（五）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涉及的仪器设备、医用耗材、试剂等购入价格的证明性材料；

（六）如在省外已获批准立项定价，提供相关文件复印件；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专家评审制度。省级卫生计生部门、省中医药管理部门会同

价格主管部门组建专家库，并根据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报送情况，随机抽取相关类别专家召开

评审会，集中审议医疗机构和市（州）报送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评审会原则上每年４月、７

月、１０月召开一次，对临床急需新增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召开。

经专家评审后形成书面意见，送省卫生计生部门、省中医药管理部门、省价格主管部门审核，

及时公布审核结果。

六、省级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结论，研究制定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和省管医疗机构的收费标准。各市（州）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按照价格管理权

限，根据当地医疗机构开展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情况，制定当地收费标准。

七、新批复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原则上试行两年。试行期满前三个月，医疗

机构应将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和实际运行成本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后，

再重新发布或者修订发布正式执行文件。

八、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执行期间（含试行），遇下列情况医疗机构应停止执行并及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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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部门。

（一）相关职能部门撤销对该项目的批准。

（二）实际执行中在服务内容、服务规范等方面难以明确界定、歧义较大，导致投诉、纠纷较

多。

（三）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

（四）临床证明达不到预期的诊疗效果，或通过实践验证该项目已逐步被淘汰。

（五）与国家新出台的其他法律法规等规定不一致。

九、各地价格、卫生计生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对医疗机构报送的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

时受理，规范流程，加快进程。在审核制定指导价格工作中，既要重视支持医疗机构新技术的开展

应用，又要充分兼顾患者的承受能力。工作认真负责，密切配合，共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快

速发展；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新项目、套用项目并收费，以及新增

项目试行期满未经批准继续执行的，价格监督检查部门将依法查处。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我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

通知为准。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四川省２０１６年

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６７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

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规定，经专家评审会审议，确定以下医疗

服务项目为我省２０１６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省２０１６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计价
说明

收费
标准

１ ＥＢＢＸＶ００１ ＣＴ上腔静脉血
管增强扫描

包括 ＣＴ胸部平扫及增
强，上腔静脉血管成像，
三维血管后处理，对比剂
及针筒。

次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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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ＥＢＢＸＷ００１ ＣＴ输尿管 ＣＴＵ
增强扫描

包括 ＣＴ全腹平扫及动脉
期及静脉期增强，延迟期
薄层增强，三维图像后处
理，对比剂及针筒等。

次 ７８０

３ ＨＰＥ７７３０３
经口内镜环状
肌切开术（ＰＯ
ＥＭ）

胃镜检查，气管插管麻
醉，ＰＯＥＭ手术费。

１、粘膜下注射药物；
２、高频电刀；
３、金属夹；
４、高频止血钳

次 １８００

４ ＣＧＣＸ１０００ 血清基质金属
蛋白酶３检测

基质金属蛋白酶 ３水平
变化可以反映软骨降解
和炎性损伤，可以辅助临
床判断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滑膜损害和预后情况。

次 １８０

５ ＣＥＮＤ１０００ 中毒毒物类别
筛查

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
用或液相色谱 －质谱联
用技术，可同时检测血液
或尿液中多种毒物和药
物，帮助临床鉴别中毒毒
物种类和确定治疗方案。

次 １２９

６ ＣＥＢＹ１０００ 脑脊液磷酸化
Ｔａｕ蛋白检测

磷酸化 Ｔａｕ蛋白可以反
映神经细胞损伤程度，是
老年痴呆等疾病的早期
辅助诊断指标。

次 １８０

７ ＣＧＱＩ１０００

结核感染 Ｔ细
胞 γ干扰素释
放实验（ＴＢ－
ＩＧＲＡ）

通过检测 γ干扰素的量
来反映机体是否有结核
感染。

次 ６６０

８ ＣＥＺＫ１０００ 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测定

发光底物、探针洗液、探
针清洗液、反应杯。

次 １００

９ ＣＡＮＲ１０００ 移植相关 ＭＩＣＡ
抗体初筛检测

使用液态芯片技术检测
针对 ＭＩＣＡ抗原的抗体，
用稀释液稀释阴阳性对
照，病人血清后，加入到
包被有相关抗原的微流
芯片底物显色，终止反应
后在液态芯片仪上检测，
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
息系统，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样本类型：血液。

次 ３８０

１０ ＣＧＳＭ１０００
血清人表皮生
长 因 子 受 体
（ＨＥＲ－２）检测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外
周血血清中的 ＨＥＲ－２
蛋白表达情况，简便快
速，可以作为病理学检测
的辅助诊断指标，在预后
判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次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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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ＨＫＦ５９３０１ 左心耳封堵术

在备有除颤仪及除颤电
极的条件下，在局麻下穿
刺股静脉和动脉，行超声
心动图确定左心耳的位
置和大小，监护仪监护及
血管造影机 Ｘ线引导下，
送入长导丝，经一侧股静
脉建立一轨道，从右心房
穿刺房间隔进去左心房，
送长导丝猪尾造影导管
及左心耳封堵伞输送鞘，
进行左心耳造影测量开
口大小，左心耳深度选择
适当的封堵伞进行治疗。
经食道超声证实无分流，
封堵器位置合适后将封
堵器释放后再次进行左
心耳造影。不含监护、Ｘ
线引导。包含一次性耗
材测压管，除颤电极。

导丝、导引系统、封
堵器

次 ２４００

１２ ＦＱＰ０１６０ 经口直视胰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
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
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
将胆胰管镜自十二指肠
镜活检通道插入，经乳头
开口插入胰管内，通过胆
胰管镜进行直视检查，图
文报告。

导丝，导管，十二指
肠乳头括约肌切开
刀，扩张球囊，取石
网篮，活检钳，血管
夹，息肉勒除器，圈
套器。

次 ２２００

１３ ＦＱＥ０１６０ 经口直视胆管
镜检查

咽部麻醉，镇静，润滑，消
泡，电子十二指肠镜经口
插至十二指肠乳头部位，
胰胆管造影，将胰管镜自
母镜活检通道插入，经乳
头开口沿导管插至胆管
内，通过胆管镜进行检
查。

导丝，导管，十二指
肠乳头括约肌切开
刀，扩张球囊，取石
网篮，活检钳，血管
夹，息肉勒除器，圈
套器。

次 ２２００

１４ ＣＥＫＥ８０００ 尿碘全定量测
定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对样本中碘含量进行
定量测定，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
相关咨询。

次 ８０

　　二、有条件开展以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中央在川、省属在蓉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均可按上述

规定执行；其他等级的省管医疗机构按相应规定下浮其收费标准后执行。

三、各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可根据当地医疗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和医院等级，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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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有条件、有能力开展，群众有需求的情况下，严格按照省上规定的编码、项目名称和服务内容，

原则上在不超过省上批复的价格内制定该项目的执行（或试行）价格。并报省级价格、卫生计生、

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

四、以上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前三个月，医

疗机构应将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和实际运行成本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

后，再重新发布或者修订发布正式执行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省肿瘤医院外科大楼床位费服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２４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省肿瘤医院：

你院《关于外科大楼床位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川肿〔２０１６〕１８号）收悉。根据楼内设施情况

和运行成本，经研究，现将你院外科大楼床位费服务价格批复如下：

一、住院床位费服务价格：

单人间每床日１００元；

双人间每床日６０元；

三人间每床日４０元；

四人间每床日３０元。

二、ＩＣＵ病房床位费服务价格：

单人间每床日２００元；

双人间每床日１２０元；

三人间每床日８０元；

四人间及以上每床日６０元。

三、楼内其他公用设施（空调费除外）不再另行收费。

四、本批复为最高限价，不再按医院等级和病房类别上浮。

五、本批复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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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批复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水中分娩等收费项目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３９９号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你院《关于申请继续执行水中分娩和 ＶＩＰ特需床位费收费项目的函》（川妇幼院函〔２０１６〕１２

号）收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管理规定，现就相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院继续开展“水中分娩”和“ＶＩＰ特需床位费”医疗服务项目，其软、硬件设置必须符

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水中分娩”和“ＶＩＰ特需床位费”收费标准由你院报我们备案。

三、你院应严格按照我省特需医疗服务有关规定执行，统筹配置特需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服

务的比例和比价关系，切实做好病员和家属的协调解释工作。

四、本批复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过程中若国家和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１１６８１９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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